
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吳嘉玹
電話：03-8462860#557
電子信箱：a53312001@gmail.com

受文者：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
發文字號：府教課字第113013077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30716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及薪傳教師增能研習會前討論題綱

主旨：為辦理本縣「113學年度國中小初任教師導入輔導及薪傳教

師增能研習」會前規劃討論會議，請貴校轉知所屬人員，並

核予公假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3年4月1日臺教師(三)字第1132601056號函及 
113年地方層級工作手冊辦理。

二、旨揭討論會議資訊如下：

(一)時間：113年7月16日(星期二) 上午9時至下午16時。

(二)地點：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三樓)。
三、為響應環保政策，請出席人員自備環保杯。

四、隨函檢附會前討論題綱1份供參。

正本：花蓮縣花蓮市中正國民小學、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國民小學、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

民小學、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副本：中正國民小學 李國明校長、光華國民小學 張世璿校長、富世國民小學 鄭嘉毅校長

、富北國民中學 胡智翔校長、玉里國民中學 余采玲校長、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

發展中心 連安青執行秘書、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 游可如副主任、本府

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 蘇妍輔導員、本府教育處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 吳嘉玹

教專助理（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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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發文方式：紙本遞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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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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